大渡口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专项扶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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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6号）以及市政府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大渡口区级相关部门引进的，且在区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的独立法人企业，扶持领域为跨境电子商务及配套服务企业。
第二条  鼓励引进和建设跨境电商公共交易平台。对于在大渡口区建设、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公共交易平台，并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平台企业，给予一次性平台建设费用支持，支持额度不超过搭建平台发生费用的50%，其总额不超过50万元。
第三条  支持引进和培育跨境电商企业。对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产生跨境电商交易实绩，且在重庆市相关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补助。同时，按照企业经营状况，给予一定的企业发展资金奖励。
第四条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租用或购买区内物业。凡新入驻大渡口区，租用或购买区内办公场所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且企业参保人数在10人（含）以上的企业，给予2个财务年度的房屋租金补贴，补贴面积按照10平方米/参保人数计算，补贴标准按照10元/平方米·月执行。入驻重庆移动互联网产业园的企业按照重庆移动互联网产业园相关政策执行。
第五条  支持建设跨境电商O2O展示体验店。对于在大渡口区建设跨境电商O2O实体展示店，且营业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跨境电商平台或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补助。
第六条  支持引进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延展平台。对租用保税仓库和展示平台场地，且营业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延展平台建设企业，按照不超过其租金的30%给予一次性租金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七条  鼓励设立区域性总部。在大渡口区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总部以及西部营运中心（基地）、区域性物流配送中心（基地）、结算中心等区域性总部的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企业，且参保人数在30人（含）以上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第八条  鼓励引进跨境电商配套服务机构。对于为区内3家（含）以上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物流配送、检测认证、数据处理等配套服务的机构，给予一次性落户补助5万元。
第九条  协助跨境电商企业纳入“助保贷”、“银政通”等项目库，积极为企业贷款融资降低担保抵押要求和融资成本。
第十条  发挥财政资金在企业融资中的杠杆作用。对为区内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担保，且担保费率低于2.5%的担保信用公司，给予不高于1%的担保费差额补助。
第十一条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企业改制上市后按“分段计算、不重复享受”原则，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
第十二条  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寻求风险投融资。对跨境电商企业成功获得5000万元以上风险投融资机构融资，并实现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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